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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报道：8月22日，
昌吉州人民检察院、州工商联“百检联百
企”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州人民检察
院举行。

据了解，为进一步打造昌吉州公开透
明、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各类
市场主体竞相发展，构建“亲”不逾矩、“清”
不远疏的检企关系，昌吉州检察机关选派
100名优秀检察官包联100家企业，通过走
访、联络、宣讲等方式服务企业，了解企业
经营发展情况，梳理涉案企业司法诉求，扎
实做好服务保障，助企纾困。

“检察机关和工商联维护良好发展环
境的目标是一致的，力量也要使在一处。”
昌吉州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
勇在启动仪式上说，今后，昌吉州检察机关
将以活动为载体，继续与工商联这个民营
企业的“娘家”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衔接
机制，与工商联一道齐心协力，持续打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

九圣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舍亚辉说，“百检联百企”活动很有

意义，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法律
问题，可以向检察官咨询，请他们给予
指导。

“今后，我们将和检察机关协力同心，持
续推进法治观念立起来、法治民企建起来、
法律服务强起来、营商环境‘靓’起来。”新疆
吉吉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金丽表示。

昌吉州检察机关还将结合企业实际需

求，定制普法内容，举办专题法治讲座，推
进企业合规经营。昌吉州、市两级检察院
还将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
服务帮帮团”，通过开展巡回帮扶、专项帮
扶、常态帮扶等方式，及时解决企业司法难
题，努力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挽救一个企
业，规范一个企业”，倾力打造“企业身边的
检察院”，助力企业实现长远健康发展。

平安昌吉

昌吉州检察机关开展“百检联百企”专项活动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打造“企业身边的检察院”

8月22日，企业代表参观昌吉州人民检察院。 本报记者 廖冬云 摄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通讯员赵晶报
道：8月18日，昌吉市公安局绿洲路派出所
的警务人员成功拦截一起“百万医疗保险”
诈骗案，为群众避免损失21万元。

当天，绿洲路派出所博文社区警务室
警务人员夏路新接到辖区工商银行网点电
话，称一位66岁的老人在工行微粒贷中借
了 20 万元，准备给外地陌生账户转账汇
款，银行怀疑是电信诈骗，向警务室求助。

夏路新和同事赶往现场了解情况，该
老人接到一通客服电话，对方自称是“百万
医疗保险”的客服，称老人“百万医疗保险”
功能免费试用期已结束，如不关闭，每月将
产生700元的服务费，如不按时缴费将会
影响个人征信。

老人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在刷某平台
视频时误点了“百万医疗保险”相关链接，
但自己并未购买相关保险，对方却坚持说
查到了她的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听完
对方的话，老人信以为真，便询问如何取消

服务费，对方称先要交1万元保证金才能
取消服务费的扣费。

在对方的引导下，老人准备将工商银
行里的1万元转入对方指定的账户，因输入
密码错误，当笔业务自动取消。随后，对方
又继续引导老人在工商银行微粒贷上借出
20万元，让老人用工行网银转账支付，老人
没有工行网银，就到附近的工商银行网点
办理网银业务，给对方转账。

“阿姨，您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如果您
把钱转给对方，您的 21 万元可就打水漂
了！”夏路新果断制止老人。

银行工作人员也立即停办该网银业
务，同时冻结其转账银行卡内的金额，成功
为老人避免损失21万元。

“我差点听信了诈骗分子的谎言，要没
有警务人员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及时劝阻，
我的养老钱就被骗子骗走了，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老人说。

记者从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了
解到，近期，昌吉市发生了20起冒充“百
万医疗保险”的诈骗案。民警分析，骗子通
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者信息并致电，谎称

自己是微信、支付宝、银行、保险、商家等客
服人员，声称购买商品时点击了“百万医疗
保险”需要取消，或者“百万医疗保险”服务
已到期，需要续保，引导受害人退保。骗子
谎称受害人已经开通“百万医疗保险”后，
每月要扣费几百元至数千元，让受害人恐
慌。随后，骗子告诉受害人，可以将微信、
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中的存款转出，避免
微信、支付宝扣款，同时引导受害人下载屏
幕共享软件。骗子利用屏幕共享软件，诱
骗受害人将存款转至“安全账户”，或者窃
取受害人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将
受害人卡中资金转走。

民警提醒，凡称需退订、取消“保险”
“VIP 会员”等业务将自动扣款的都是诈
骗；凡是以远程办理业务为名要求下载视
频会议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的也都
是诈骗。群众接到自称保险公司、银行或
网站客服来电，不要盲目轻信，务必多方
核实确认。遇到不了解的手机功能或支
付业务等，可以请教身边的亲朋好友，告
知其陌生来电的具体信息，让亲朋好友协
助判断真伪。

新华社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熊
丰）在公安部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安部网安局政委孙劲峰介绍，从目前公
安机关侦破的案件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主要有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下游犯
罪等三大环节。

在信息获取环节，犯罪分子通过黑客
技术、行业内部人员、APP非法采集、骗取
或收买等方式，非法获取互联网上即时通
讯、电子邮箱等应用软件传输的个人信息，
政务、商务、社交等网络平台存储的个人信
息，行业内部信息系统搜集的个人信息和

公民持有的个人信息。
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接下来会

流转到信息买卖的中间商手中，这就是信
息倒卖环节。

他们有的打着行业信息交流的旗号组
建即时通讯群组，自称为“查档”中介，根据
客户需求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有的在互联
网上搭建售号平台，倒卖微信、QQ、微博、
小红书、抖音等各类网络账号，通过低买高
卖赚取差价。

非法获取的信息最终用途，在下游犯
罪环节。一方面是为网络水军、网络洗钱

等犯罪活动提供银行卡、虚拟身份等物料
支撑；另一方面是为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
索等提供精准靶心。

“整体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成
为大量涉网违法犯罪的上游犯罪。”孙劲
峰说，“目前，公安机关紧紧围绕上述三大
犯罪环节，全面摸清产业链各环节特点，
开展上溯源头、下追买家的全链条打击，
并同步跟进‘一案双查’，对互联网企业平
台严管严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
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蔓延趋
势。”

本报讯 通讯员黄爱玲报道：
近日，阜康市人民法院审理一起
协助境外诈骗分子进行电话诈骗
案，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刑罚。

被告人张某某在抖音平台上
认识了网名为“不良人”的网友，
通过“不良人”了解到可以用两部
手机实现日挣2000元，便与被告
人苏某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手
机接通诈骗分子的电话，另一部
手机拨通被害人的电话，协助境
外诈骗分子与被害人通话，以被
害人包裹丢失、需向被害人理赔、
最后又以赔多了为由，要求被害
人提供身份信息的方法，将被害
人银行账户口的钱转走。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为牟
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在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情况下，仍办
理电话卡帮助诈骗分子向被害人
拨打诈骗电话，导致两名被害人
被诈骗金额 14 万余元，数额巨
大，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
罪。最终，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
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对两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法官提示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妥善

保管好个人信息，不注册使用不
安全、不正规、不合法的网站和
APP，不随意在陌生网站、APP上
填写个人信息，不轻信来历不明
的电话、短信和链接等，任何转
账、汇款要进行充分核实和确认，
坚决不向陌生人转账。

全民反诈在行动

当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主要有三大环节
两被告参与协助

境外诈骗被判处

有期徒刑

警银合作成功劝阻一起诈骗 为群众避免损失21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马旭报道：
“感谢法官，不但为我解决了多年
的欠款问题，朋友之间情谊也没
有受到影响。”8月14日，在阜康
市滋泥泉子法庭，村民李某某拿
着收回的欠款感激地说。

李某某与刘某是多年好友，
前些年刘某多次从李某某经营的
砂石料场购买砂石料，双方长期
发生经济往来。李某某认为刘某
还欠其4600元货款，于是数次暗
示对方还款，刘某却浑然不觉，多
年的交情让李某某不愿与朋友对
簿公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李
某某找到了滋泥泉子法庭法官。
法官了解情况后，考虑到争议标
的较小，法律关系也较为清楚，诉
讼外调解更加合适。

调解过程中，刘某对欠款事
实认可，但对欠款数额有不同意
见，法官组织二人对各类票据、收
条等逐一核对，最终算出刘某欠
款确为 4600 元。考虑到刘某存
在工程款未收回的实际困难，李
某某主动提出还款4000元即可，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
本案圆满解决。

滋泥泉子法庭注重矛盾纠纷
实质性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今年1月至6月，巡回办理
的24件民事案件中有23件当场
履行，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法庭调解化解纠纷

当场履行案结事了


